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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华融沪分[2017]资字第80号债转
第1号，签订日期：2017年9月28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联系电话：021-63281639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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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上海达储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兴澄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六品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保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祥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爱看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汉骏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逸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炫洪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月达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瀚冶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欣冶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丛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瑞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圣路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利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年秀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熊诺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舒背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钛昂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煌开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岑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存高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展贤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春宇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昶逊实业有限公司

东昊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峻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巨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攀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融信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巨本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柯振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绿奥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万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241120059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41130001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41130010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41130008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41130009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07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20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21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22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23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21130041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21130042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421130043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21130044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11120033号

2013沪银承字第731341134023、731341134024、
731341134028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0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5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49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1、731201130052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3、731201130054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7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8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62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60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61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201130059号

2013沪银承字第731201134002、731201134003、
731201134004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331130062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331130063号

2014沪银贷字第731391140007号

2012沪银押字第731451120013号

2014沪银贷字第731101140066、731101140072、
731101140073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381120072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501120006号

2012沪银承字第731481124025号

2013沪银贷字第731481130016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481120013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4811200016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4811200011号

2012沪银贷字第7314811200006、7314811200010号

本金余额

3,126,592.69

4,777,588.53

1,200,000.00

3,600,000.00

5,999,999.99

4,028,980.05

6,340,000.00

6,329,998.72

6,269,989.53

6,339,998.78

7,399,999.79

7,399,999.79

7,399,999.79

6,899,999.28

8,800,000.00

79,928,185.86

3,600,000.00

3,600,000.00

5,399,999.59

3,600,000.00

3,599,999.99

3,925,000.00

3,925,000.00

3,925,000.00

3,925,000.00

3,925,000.00

3,985,000.00

17,865,456.42

12,900,000.00

13,900,000.00

47,991,445.26

17,430,116.28

50,000,000.00

52,970,954.29

14,799,988.77

11,908,262.37

4,491,429.38

4,663,861.39

7,368,200.00

8,000,000.00

12,599,999.99

担保人

上海大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立霞、宋声达、谢云霞、郑东

上海大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立霞、宋声达、何玉姿、李德生

上海大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立霞、宋声达、吴仙贵、徐开香

上海大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立霞、宋声达、张昌焱、黄陈枝

上海大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立霞、宋声达、杨云福、暨永英

上海力天包装彩印有限公司、陈棉荣、符旖旎、上海慈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东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建观、何娟花、张小斌、陆长美、上海月达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炫洪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逸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伊昌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东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建观、何娟花、何向国、郑春梅、上海月达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炫洪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伊昌物资有限公司、上海汉骏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东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建观、何娟花、张万佃、郑曼丹、上海月达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汉骏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伊昌物资有限公司、上海逸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东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建观、何娟花、黄传隆、张菊美、上海汉骏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逸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炫洪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伊昌物资有限公司、郑颖光、苏华萍

上海欣冶金属有限公司、上海丛梦实业有限公司（原为上海源宁钢铁发展有限公司）、汤绍斌、郝海燕、汤兴兰、李香琴

上海瀚冶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丛梦实业有限公司（原为上海源宁钢铁发展有限公司）、刘卫进、许家蕊、汤兴兰、李香琴

上海瀚冶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欣冶金属有限公司、汤绍峰、钟娜莎

林芃、汤兴兰、李香琴

上海真盈实业有限公司、陈圣松、上海圣路建材有限公司

高峰、陈黎芳、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张孙敏、陈翔闭、张玉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张建娟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张应强、叶惠、陈翔闭、张玉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宣福、陈丽芬、陈翔闭、张玉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陈丽芸、陆天送、陈翔闭、张玉、魏重连、徐金灼、黄少华、张运庆

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煌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岑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陈诗强、陈诗怡、叶妍文、陈玉霞、沈明耿、黄辉

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岑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煌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陈美芳、陈志盛、陈诗强、叶妍文、陈诗怡、黄辉

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陈诗强、叶妍文、李铭武、詹敏芝、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岑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煌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陈诗怡、黄辉

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岑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黄辉、陈诗怡、陈诗强、叶妍文

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煌
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匡众实业有限公司、郑雨营、黄振香、陈诗强、叶妍文、陈诗怡、黄辉

上海大创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拓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以美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岑
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煌开实业有限公司、魏朝卫、余陈雁、陈诗强、叶妍文、陈诗怡、张寿东、陈翔焰、游涛、黄辉

孙锦华

上海展贤实业有限公司、陈乃端、丁延凤、李伟宁、赖建雄、赖宏涛、郭小华、俞培武

上海航威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俞培武、李伟宁、赖建雄、陈乃端、赖宏涛、郭小华

上海春宇集团有限公司、潘佩娟、薛春光、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春宇实业有限公司

陈敏华、程子萍、上海联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万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闵春光、施建君、唐建芳、颜炯

樊晓、任浩翰、王颂军、安徽荣捷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商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恒成钢铁炉料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海宏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陈鹰、周芳长、肖传美、阳海燕、李金钢、周钰

上海昆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张章攀、熊海林、陈凤义、李斌

孟容、姜妍、刘新海、刘金凤、徐健、徐之槐、陈曼娟、胡炜、程小容、周伟民

阮登全、上海南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龚寿坤、上海南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刘蔡辉、上海南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杨永春、上海南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其认、杨振香、叶丽梅、章步星、李其参、肖美花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4日

（2017）浙0302民初1954号
温州市鑫明五金电镀厂、施纳新、金世民：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市鑫丰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
初19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向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044号

方丽华、魏庆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今纳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2 民初 304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59-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中纺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0月23日裁定受理温州市奥丽尔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11月6日指定浙江越人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23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大道阿尔凡大
厦8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叶子，联系电话：
1350652608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
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661号

成艳华：本院受理原告夏金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3民初4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978号

上海华陈玻璃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虹成真空镀膜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华陈玻
璃工艺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978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138号

林启禄：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嘉鼎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林启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304民初413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85号

白宝塔、蒋加考、吴德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
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白莹塔、蒋加考、吴
德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2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280号

范小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小龙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32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155号

李雪强、高恩燕：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丰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李雪强、高恩燕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304 民初 515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31号

翁晓萩：本院受理原告朱锰与被告翁国荣、翁晓
萩及第三人翁南翔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597号

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泓华实业有限
公司、陈建敏、陈怀中、陈建华、余虹：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
公司、上海泓华实业有限公司、陈建敏、陈怀中、陈建
华、余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15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983号
温州明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明复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左海军：本院受理原告陶学委与被告温
州明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明复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左海军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69号

杨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达丰布料
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84号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巴八莉皮鞋加工厂：本院受
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丹宇皮鞋加工场与被告温
州市鹿城区藤桥巴八莉皮鞋加工厂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08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158号

温州市依意鞋厂、章小虎：本院受理原告蔡晓春
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51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06号

赵勇、赵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南堡海棉
厂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52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破27号

本院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1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1日指定浙江嘉瑞
成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
9日前，向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亨哈大厦西侧11
楼；邮编：325000；联系人：吴靓、金晓平；联系电话：
13750903108、15857707709；传真：0577-88076500）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宣燃燃气表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16日下午14:30时在浙江省
乐清市人民法院八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